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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西壮族自治区义务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23-2025年）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义务教育质量事关亿万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为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等政策文件。自治区党委、政府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印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实施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消除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大通铺专项规划》《关于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控辍保学工作的通知》《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义务教育质量的实施意见》《广西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完善保障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着力提升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办学水平，总体上实现了全区县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但依然存在部分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义务教育整体水平不高、部分县区乡村教师补充困难等问题。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广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升我区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我厅在全面系统分析、总结经验，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义务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23-2025年）》。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义务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23-2025年）的目标是什么？
通过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坚持“五育并举”，加强学校常规管理，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快提升义务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解决好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到2025年，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形成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化水平大幅提升，教师配备满足教育教学要求，教育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7%以上，20%的县（市、区）达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要求。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义务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23-2025年）有哪些重点工作？
共十一项重点工作。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加强义务教育学校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实现党的工作和党的组织全覆盖。二是大力提升“双减”工作水平。提高课后服务和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水平。三是开展教育观念转变大讨论活动。围绕“切实转变教育观念，提升义务教育质量”主题，广泛开展教育观念转变大讨论活动。四是实施学生全面发展工程。加强德育工作，提升智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增强美育熏陶，落实劳动教育。五是实施义务教育布局规划调整工程。科学编制布局规划，扩大义务教育资源供给。六是实施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工程。规范教育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推广优秀教学成果。七是实施义务教育管理能力提升工程。激发学校生机活力，狠抓学校常规管理，深入推进学区制管理改革，完善招生入学管理。八是实施义务教育教研能力提升工程。完善教研体系，加强教学研究，创新教研方式。九是实施现代教育技术与教学融合工程。加强信息化教学环境建设，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应用。十是实施教师队伍提升培养工程。健全师德师风长效机制，优化教师资源配备，提升教师素质能力，提高教师地位待遇。十一是实施义务教育评价改革工程，全面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实行每3-5年一轮对学校、县域义务教育质量评价全覆盖。
四、广西壮族自治区义务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23-2025年）保障措施有哪些？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及时研究解决义务教育发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科学有序推进行动计划各项工作。二是加强督导评估。各市、县（市、区）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计划》，如期完成县级自评、市级复核工作，确保通过自治区督导评估、国家评估认定。各级教育督导部门进一步完善督导评估结果公告制度及限期整改制度，将各地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纳入市县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范围。三是营造良好生态。加大义务教育政策宣传和解读力度。认真总结成功做法和典型经验，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深入宣传和推广，大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义务教育改革发展的良好氛围。





